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法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583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结合国家安全、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民法典和宪法宣传等重要内容，计划普法宣传活动

不少于12次，多形式地进行普法宣传活动，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2025年度目标

计划普法宣传活动不少于12次，重点突出领导干部、青少年学生和企业职工和村居民等群体的普法教
育实效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宣传材料成本 ≤58300元 ≤58300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法宣传活动次数 ≥12次 ≥12次

采购宣传制品数量 ≥3000份 ≥3000份

质量指标

宣传制品验收合格率 100% 100%

宣传区域覆盖面 ≥90% ≥9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采购验收及时率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宣传对象满意度 ≥90% ≥9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27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加强智慧矫正建设，提高监督管理效率，确保不脱管、不漏管，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2025年度目标

实时对在册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确保不脱管、不漏管。加强手机定位平台的监控，发现越界的社
区服刑人员，及时提醒和处置，做好监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矫正成本 ≤90元/人/月 ≤90元/人/月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人数 ≥40人 ≥40人

质量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矫正及时完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9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依法行政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计划聘请1家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发挥法律顾问效能，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不断规范行政规

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

2025年度目标

计划聘请1家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加强法律顾问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
审查，适时解答法律问题，充分发挥法律顾问效能。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聘请法律顾问成本 49800元/人 49800元/人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法律顾问服务的数量 1项 1项

法律顾问的数量 2人 2人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服务质量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服务完成及时率 100% 100%

采购验收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行政审查合法化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95% ≥95%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综合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5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分局更好地配合镇委镇政府开展各项工作，计划采购办公文具不少于1批，维持日常办公运作。

2025年度目标

保障分局更好地配合镇委镇政府开展各项工作，计划采购办公文具不少于1批，维持日常办公运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采购办公文具成本 ≤15000元 ≤15000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办公文具数量 ≥1批 ≥1批

质量指标

办公文具质量达标率 100% 100%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采购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前 2025年12月前

验收完成及时率 ≥90% ≥90%

采购完成及时率 ≥85% ≥8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分局办公效率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9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8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案件及人员，发放人民调解经费补贴（2025年预计二类案件约25宗，三类案件约
350宗，四类案件约100宗），进一步调动人民调解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最大限度化解社会

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025年度目标

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案件及人员，发放人民调解经费补贴（2025年预计二类案件约25宗，三类案件约
350宗，四类案件约100宗），进一步调动人民调解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最大限度化解社会
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调解案件补贴标准 ≤100元/案件 ≤100元/案件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案件补贴数量 ≤475宗 ≤475宗

调解员的人数 247人 247人

调解二类案件数量 约25宗 约25宗

调解三类案件数量 约350宗 约350宗

调解四类案件数量 约100宗 约100宗

质量指标

调解成功率 ≥90% ≥90%

服务质量达标率 ≥95% ≥95%

时效指标 调解案件处理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化解社会各类矛盾纠纷 有效化解 有效化解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补贴（市资金）（常）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6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标准，协助辖区16个村（社区）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签订法律顾问合

同。指导驻村（社区）法律顾问解答群众法律诉求、化解基层发展难题。 

2025年度目标

按照“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标准，协助辖区16个村（社区）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签订法律顾问合
同。指导驻村（社区）法律顾问解答群众法律诉求、化解基层发展难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人均聘用成本 10000元/人 10000元/人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请法律顾问的数量 16个 16个

质量指标

法律顾问服务质量达标率 100% 100%

法律顾问出勤率 100% 100%

法律服务工作考核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法律服务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缓助 有效提供 有效提供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横沥法庭补助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5055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横沥法庭目前现有工作人员39名，根据东府办复[2007]752号文件，每年4.5万元/人，东坑镇府承担

36%，确保横沥法庭日常工作顺利开展，增强司法能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司法服务需求。

2025年度目标

横沥法庭目前现有工作人员39名，根据东府办复[2007]752号文件，每年4.5万元/人，东坑镇府承担
36%，确保横沥法庭日常工作顺利开展，增强司法能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司法服务需求。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横沥法庭补助成本 ≤505500元 ≤505500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横沥法庭补助人员数量 39个 39个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到位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合规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补助对象满意度 ≥95% ≥95%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横沥法庭购买社会服务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0101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计划对横沥法庭6名劳务派遣工作岗位进行补助，保证横沥法庭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工作的正常运转，确保司法辅助服务得到正常开展。

2025年度目标

2025年，计划对横沥法庭6名劳务派遣工作岗位进行补助，保证横沥法庭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工作的正常
运转，确保司法辅助服务得到正常开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12.95万元/月 ≤12.95万元/月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对象人数 约6人 约6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到位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准确率 ≥99% ≥99%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补助对象满意度 ≥95% ≥95%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横沥法庭诉调对接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716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2025年调解案件约300宗，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
、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

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025年度目标

进一步保障横沥法庭诉调对接工作正常运转，2025年调解案件约300宗，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纠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调解案件补贴标准 ≤600元/宗 ≤600元/宗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案件补贴数量 ≥300宗 ≥300宗

质量指标

调解案件合规率 ≥99% ≥99%

调解案件质量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调解案件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95%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东坑镇“智慧矫正中心”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2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加强社区矫正监管教育信息化，计划采购专业设备系统运维服务，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质量，切实提升

全镇智慧矫正工作水平。

2025年度目标

加强社区矫正监管教育信息化，计划采购专业设备系统运维服务，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质量，切实提升
全镇智慧矫正工作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专业设备系统运维服务单价  ≤2万元  ≤2万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专业设备系统运维服务数量 1项 1项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100%

设备质量达标率 100% 100%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采购完成及时率（%）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工作效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质量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心理分析创新应用建设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司法局东坑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计划建设1个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建设的原则，提升全镇智慧矫正工作水平。

2025年度目标

计划建设1个心理咨询服务机构，通过实施本项目，开展社区矫正心理分析，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
教育。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购买心理咨询服务成本 ≤10000元 ≤10000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数量 1个 1个

质量指标

服务机构建设质量达标率 100% 100%

服务机构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服务机构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率 有效降低 有效降低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有效投诉情况
无投诉或投诉问题

全部落实

无投诉或投诉问题

全部落实


